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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
（2015）徐民三(知)初字第4号

　　原告任丘市中生潜能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任丘市。

　　法定代表人梁笃，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韩雪松，上海汇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雪莲，上海汇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派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王智。

　　原告任丘市中生潜能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至主文前简称中生公司)诉被告上海派

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至主文前简称派恩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4年12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韩雪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派恩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

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生公司诉称，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7月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约定被告

负责载荷法计量方式数据处理硬件平台的搭建，原告负责载荷法井口计量装置的加工

，并完成系统软件的开发，合同履行过程中完成的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归大庆油田有

限责任公司第四采油厂(以下简称大庆采油厂)。协议约定的支付方式为被告收到采油厂

合同款5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7.8万元，另2万元质保金在被告

收到采油厂质保金后向原告给付。现原告依约完成了合同义务，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

，被告却在收到采油厂相关款项后拒绝向原告支付。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1.派恩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9.8万元；2.派恩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派恩公司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原告中生公司(乙方)与被告派恩公司(甲方)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系争合同)。系争合同约定：1.甲方责任：负责载荷法计量方式数据处理硬件

平台的搭建。2.乙方责任：负责载荷法井口计量装置的加工，并完成系统软件的开发。

4.研究开发经费及支付方式：4.1甲方支付给乙方货款共计壹拾玖万捌仟元整(小写

：19.80万元整)；甲方收到大庆采油厂合同款以后5日内，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大写

)：壹拾柒万捌仟元整(含17%增值税)(小写：17.80万元整)到乙方账户；剩余贰万元(小写

：2.00万元整)作为质保金，在甲方收到大庆采油厂质保金后支付。4.2上述款项由甲方

以汇款方式支付给乙方，乙方开具含17%的增值税发票。5.协议履行期限：本协议履行

起止日期追溯至2011年8月8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

　　2012年12月12日中生公司开具发票两张，购货单位均为派恩公司，货物名称均为载

荷法井口计量装置，对应金额均为99,000元，对应的发票号码为XXXXXXXX和

XXXXXXXX。

　　以上事实，除原告当庭陈述外，另有其提供的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技术合作协议》

及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两张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系争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

的合同义务。依照系争合同4.1条约定，被告应当在收到采油厂的合同款和保证金后向

原告付款，但原告并未举证被告已收到上述款项，故其关于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

就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系争合同4.2条约定被告付款，原告开票，但并未约定先后

顺序，故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仅反映了原告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而无法从中推知被

告的履约情况，原告仅凭系争合同及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要求被告支付合同款项的诉讼

请求，证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

　　被告派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自行放弃诉讼权利，可

由本院缺席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任丘市中生潜能石油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60元，由原告任丘市中生潜能石油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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